
电子交易合同

签约日期：2023-07-19

采

购

人

名称

合肥市火车站地区城管

大队

供

应

商

名称 江西昌顺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地址

江西省 抚州市 广昌县

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工业

园区

法人代表/负责人 法人代表 饶明贵

联系人 洪玉婷 联系人 陈小旺

联系电话 13395657739 联系电话 18296490596

采供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一、合同说明：

本协议目的是制定双方有关商品交易的原则和条件。双方均对合同条款已尽说明之权利、义务及相关内

容充分注意并详细了解。采供双方均认为本合同已反映其真实意愿。

二、合同标的商品、成交单价及货款

商品名称 规格
成交单

价
成交量 运费 货款（元）

广昌县桂皮 500g 香料调料桂

皮干货桂皮干桂皮 桂皮肉桂

烟桂

27.00 元/

袋
50.00 0.00 1350.00

总货款(含运费)（大写）：壹仟叁佰伍拾元整
总货款(含运费)（小写）：

￥1350.00

备注：优惠及调整=优惠+调整+拿样抵扣

三、支付结算、交收约定

1.采供双方通过“832 平台”进行货款支付和结算。

2.采购人需在验货验票后 30 个自然日内将货款全额汇至供应商在 832 平台开立的货款结算账户。

3.货款结算账户信息如下：

收款账户

（两个银行任选

其一即可）

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收款账户

（两个银行任选

其一即可）

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货款支付说明

支付货款时，请务必从订单页面点击“支付货款”按钮后获取识别码，并完整填写至汇

款单“用途/备注/摘要” 等栏。

4.交收约定

付款方式：先货后款 交收方式：暂未选择支付方式

订金：￥0.00

验货截止日:2023-07-31 发票方式：增值税普通发票

存货地：江西省 抚州市 广

昌县

详细地址：工业园区

配送方式： 供应商送货

交货地点：安徽省 合肥市 瑶海区 站前路与淮光路交叉口淮光路巷底综

合执法大楼 6楼

5.发票管理：除特殊约定外，供应商应提供合同项下的全额发票，采购人凭票付款。

四、商品质量

1.交易中，供应商应保证其提供的商品与商品包装或商品本身商标标示的质量标准相符，或者与商品说

明、实物样品等方式体现的质量状况相符。

2.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提供商品有效的质量证明材料。

3.供应商承诺，所提供的商品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各行政部门的规章制度、地方法规规章、行政

命令、各行业规范的有关规定以及现行国家相关标准或现行相关行业质量标准。

4.在约定期限内如因商品质量问题，导致采购人出现退换货，期间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五、商品包装和运输

1.包装应符合商品运输、装卸的需要，因包装不当引起的商品破损、变质等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2.供应商物流配送的商品，应按照商品的特点以及采购人的要求，双方协商选择合适的运输方式，如果

因运输途中造成商品破损、变质、丢失等损失，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自提的商品，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

的要求将商品送至约定的自提点，采购人在双方约定时间内完成提货与签收。

3.供应商承诺违反以下约定即可视为交付的商品不符合合同及确认单的约定：

（1）商品的包装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规定，由采供双方协商确认。



（2）商品及商品的包装内不含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印刷品、音响制品等物品。商品包装、造型、装饰及

外观上的文字及图案等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否则因此引起的相关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3）商品的包装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

六、商品交付

1.供应商应按双方约定的品牌规格、价格、数量、交付时间、交付地点，向采购人交付商品。

2.供应商应在商品到达之前向采购人发出通知以便其作相应的接货准备。

七、商品检验和退货

1.供应商将商品运送到指定交货地后，采购人应按照合同约定进行验收，在验收无误后完成签收。

2.如果采购人验收时发现供应商提供的商品不符合本合同的约定，采购人应在约定期限内将商品不符合

约定的情形通过线上提起异议或线下与供应商协商解决，供应商应在约定期限内完成异议处理。

八、特殊约定

1.数量约定：本合同数量在实际交货时出现的货物溢短情况由采供双方协商解决；

2.发票金额：单价为到货价格的，如供应商不能提供总货款票据，运输发票则由运输单位按实际发生金

额开具，货物发票金额与运输发票金额应与实际发生金额相符。

3.质量标准：买卖合同标的商品质量应执行合同约定的标准。

九、商品所有权及风险转移

1.除本合同另有约定或双方补充协议确认外，商品所有权在售出并交付采购人签收前的所有权归属供应

商所有，采购人签收后归属采购人所有。但若商品签收后采购人可提供真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商品质量

存在问题而要求退换货的，该商品所有权并不发生转移仍由供应商所有。

2.由供应商负责配送的，商品在运输途中毁、损、灭、失等风险由供应商承担，若造成损失的，由供应

商自行向第三方配送公司追责，采购人予以协助。

3.由采购人自提的,商品在运输途中毁、损、灭、失等风险由采购人承担。

十、违约责任及解除条款

1.供应商违约责任

（1）如果供应商不能在合同约定的交货期内履行交货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交货不符采购人拒收或退换货

导致的延迟），供应商应提前 3个工作日同采购人重新确认交货信息。因物流、天气等不可抗力的因素，

供应商不承担违约责任。

（2）商品错发到货地点或接货人而导致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承担，经协商后消单、补发或转运。供应商

未经采购人同意，单方面改变运输路线和运输工具的，应当承担采购人因此所受的损失。

（3）供应商未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备货而导致采购人无法按期自提的，由供应商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2.采购人的违约责任：

（1）采购人中途退货，采购人应按照双方协商一致的违约金额进行偿付。



（2）采购人自提商品未在合同规定的日期内完成提货的，应按照双方协商一致的金额向供应商偿付逾期

提货的违约金，并承担供应商实际支付的代为保管、保养的费用。

（3）采购人逾期付款的，应按照合同约定的违约金额向供应商偿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

（4）采购人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收货的，应当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5）采购人如错填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应承担供应商因此所受的损失。

十一、争议解决方式

1.采购人在验收中，如果发现商品的品种、规格、质量不合规定，应举证，并向供应商提出异议，否则

视为所交商品符合合同规定。

2.采购人因保管不善等造成商品质量下降的，不得提出异议。

3.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书面异议后，应在双方协商一致的期限内负责处理，否则，视为同意采购人提出

的异议和处理意见。

十二、知识产权及保密

1.本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采供双方涉及到的信息应给予严格保密，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人。

2.采供双方互相尊重和不侵犯对方的知识产权。

3.本条款具有永久效力，不因合同的履行情况等失效。

十三、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是指一方或双方遭受的在订立本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的事件。

2.如果不可抗力事件阻碍本合同任何一方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义务，则履行该等义务的时间应予以延

长，延长时间相等于该等事件影响的时间。

3.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发生后（公共通信大面积受损破坏致无法通知），在通信恢复后的

当日或隔日提供该不可抗力发生和持续的法律证据，并应尽一切合理努力采取措施或与对方协商尽可能地

减少或避免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害。

十四、合同生效

1.本合同自双方盖上电子签章之时起生效。合同有效期内，除经过双方同意，或者另有法定理由，任何

一方不得变更或解除合同。

2.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共同协商，作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双方签订

确认的补充规定说明是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一式两份，具有相同效力，采供双方各执一份。

4.本协议的成立、有效性、解释、履行、签署、修订和终止以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陆地区法律；如无相关法律规定的，则应参照商业惯例和（或）行业惯例。如有未能协商解决的纠纷，任

何一方可诉讼至采购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采

购

人

名称
合肥市火车站地区城

管大队
供

应

商

名称
江西昌顺集团有限公

司

电子签章 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

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

人（签字）
饶明贵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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